中国石油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关于做好200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遴选和资格审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定于2007年3月开展200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和资格审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单位应根据中国石油大学《遴选硕士生指导教师的实施办法》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规定》及本通知要求，积极动员，严格审核，认真做好200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和资格审定工作。参加本次资格审定人员为当前所有在岗的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新增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一般应从目前在岗的副高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中遴选。

二、各单位根据《关于外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暂行规定》，结合本单位所属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可外聘部分校外人员担任兼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三、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一般按一级学科申请并进行遴选与审定。

四、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于2007年6月10日前将以下材料报送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1．新增及外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

2．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审定表

3．200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汇总名单（新增和外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应在备注栏表明）

五、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六、本通知及其相关文件、表格可从中国石油大学研究生院网页（http://gs.hdpu.edu.cn/）学位学科／查询或下载。

                               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三日
中国石油大学遴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实施办法

为了加强硕士生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不断提高硕士生指导教师的水平，保证和提高硕士生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条：硕士生指导教师条件

应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能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学风严谨，能认真执行有关研究生工作的文件，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2．在近五年内已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重要刊物或国际会议上发表过4篇以上与本专业有关的论文，或有省部级以上项目正式鉴定的成果。

3．目前正在从事科研工作，具有必要的科研经费（1万元以上），并有符合培养硕士研究生要求的重要科研课题。

4．已承担一至二门硕士研究生学位课或硕士生选修课的教学任务，至少有协助指导一届硕士研究生的经历。

第二条：硕士导师资格审批手续

凡申请第一次独立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教师，需填写申请培养硕士研究生简况表，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批准，报校学位办公室备案。个人申请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批准后方可列入招生计划。
第三条：硕士生导师资格考查

各学院应每年考核指导教师的工作，学校每两年对导师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核，对不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不能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导师停止或撤消其导师资格；对优秀的硕士生指导教师给予表扬、奖励。
　

关于外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暂行规定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科研院所、企业高水平技术专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中的作用，促进产学研结合和研究生教育健康快速发展，特制定本规定。

一、外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条件 

一般应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业技术职务，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热心研究生教育工作，学风严谨，为人师表，能认真执行我校有关研究生工作的政策，履行研究生指导教师职责，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2．近5年内已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重要刊物或国际会议上发表过3篇以上与本专业有关的学术论文，或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3．目前正在从事科研工作，拥有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的科研课题和充足的科研经费。 

4．与我校具有稳定的合作关系。

二、外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审批程序 

1．由学校或专家所在单位推荐，本人填写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 

2．征得被推荐者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同意，经有关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报学校统一评审、聘任，列入下一年度招生计划。 

三、外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资格考查与管理 

1．各院系应将外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纳入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正常管理之中，经常督促、检查工作。学校每年对外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进行1次全面的考核，对优秀的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给予表彰、奖励，对不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不能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予以停止或撤销其导师资格。 

2．各院系应为每位外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配备1名合作指导教师，协助外聘导师做好研究生培养及相关工作。 

3．外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待遇按照校内指导硕士研究生工作量计算办法执行。 
